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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金門場） 
意見交流紀錄 

時間：民國 111年 12月 9日（星期五）下午 3時 

地點：金門縣政府 2樓第一會議室 

與會貴賓(敬略職稱)： 

(一) 政府機關： 

1. 考試院：黃榮村、吳新興、劉建忻 

2. 考選部：許舒翔、考選規劃司江宗正 

3. 銓敘部：周志宏、銓審司陳美江 

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蘇俊榮、培訓考用處呂世壹、給與福利

處林志育 

5.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陳祥麟、人事處錢忠直、蔡流冰、許

玉韻、洪韡珊、胡小玲、童齡瑩、張慰親、陳聖富、李欣曄、

黃弘智、消防局蔡華玲、陳香霓、教育處莊凱倫、余艾璇、工

務處龔柏端、社會處翁雨彤、選委會魏小娟、行政處陳埕皚、

衛生局馮怡青、地政局陳和豐、文化局呂月鳳、自來水廠傅仰

添、公共車船管理處李亞娉、金城鎮公所黃逸萍、金寧鄉公所

楊清聰、金沙鎮公所蔡華媛、金湖鎮公所翁慶隆、烈嶼鄉公所

許文月、金寧戶政事務所翁世萍、金城戶政事務所莊子箳、金

沙戶政事務所洪一帆、金門縣議會人事室翁文明 

6. 澎湖縣政府人事處：陳榮雄 

7. 連江縣政府人事處：林承澤 

（二） 學校：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陳惠生、金湖國民中學洪君烈、

金沙國民中學陳慧美、金寧國民中小學蔡麗真、烈嶼國民中

學陳宗均、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李奕珊、金城鎮賢庵國民小

學陳明梨、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徐惠雯、金沙鎮金沙國民小

學梁月珠、金湖鎮開瑄國民小學林桓安、金門縣金寧鄉金鼎

國民小學許躍翰  

（三）地方團體：金門日報社陳姿妦 

主席：黃院長榮村 

共同主持人：吳考試委員新興、許部長舒翔、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

麟 

紀錄：陳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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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黃院長榮村致詞 

本次座談會非常感謝陳秘書長及金門縣政府同仁的協助安

排，更難得邀請到行政院人事總處蘇人事長共襄盛舉，座談會

緣起於本院吳考試委員新興，也是今年地方特考典試委員長，

曾與許部長受邀出席金門、澎湖、馬祖的三縣論壇，就離島地

區基層公務人力長期流失現況，以及規劃「離島特考」議題進

行討論，其中謂為「離島三劍客」的金門縣蔡前處長、澎湖縣

陳處長及連江縣林處長，提出諸多建設性的意見，稍後俟聽取

考選部簡報後，接續進行意見交流。此外，考試院兩年多來，

已在各縣市陸續舉辦考選、銓敘、公職人員任用及相關人事法

規議題的座談，本次除了配合明日地方特考巡視外，也藉此機

會來到考區了解地方需求，請各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吝

提出建議及看法，以供後續改進的參考，最後祝福本次座談會

及地方特考順利圓滿。 

貳、 共同主持人引言 

一、 考試院吳考試委員新興 

考試院黃院長、劉秘書長、考選部許部長、銓敘部周部

長、行政院人事總處蘇人事長、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午安，

今天是金門縣政府重要的日子，考試院院長首次帶隊來到金

門地區，針對國家考選及考銓制度，聽取地方鄉親的心聲，

了解地方的問題，實屬難能可貴。本人 7 月與許部長到馬祖

巡視高普考試，當時劉增應縣長表示離島地區用人取才遭遇

很大的挑戰與困難，希望考試院、考選部能規劃辦理離島特

考，由於考試院非常重視這份來自地方首長的訴求與心聲，

因此黃院長特別指示本人接續參加離島三縣在澎湖舉行的會

議。 

有關離島特考的規劃，特別感謝金門縣政府錢處長、澎

湖縣政府陳處長及連江縣政府林處長，發揮高度智慧及專業

能力，經由初步意見交換下，已有共識及認同，相信今日交

流後將會更加明確，並由黃院長作政策的宣示，另外考銓問

題相當多，不一一贅述，最後感謝金門縣楊縣長、李副縣長

及金門縣政府的安排與接待，明日也將至金門考區金城國中

試區進行巡視，預祝本次考試順利圓滿，與會同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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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如意。 

二、 考選部許部長舒翔 

考試院黃院長、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考試院吳考試委

員、劉秘書長、銓敘部周部長、行政院人事總處蘇人事長，

以及在座同仁大家好，為了解決離島用人取才的問題，本人

於 9 月份參加離島三縣論壇後，積極研商規劃「離島特考」

作為離島三縣另一個進用人才的管道，目前已有初步架構，

今日座談會將聽取大家的意見，裨益後續法制作業的進行。

離島特考談了將近二十年，一直未能突破，本次黃院長親自

來到金門，不僅要處理考選端的問題，用人端的配套措施也

需要一併解決，因此，今日邀請周部長及蘇人事長一同出席

座談會，與會同仁可藉此機會踴躍提出問題，再經黃院長指

示後，配合後續規劃辦理。最後感謝金門縣政府協辦本次座

談會及長年來對國家考試的協助，同時頒發考選獎章予金門

縣人事處蔡前處長及澎湖縣人事處陳處長，以表彰兩位處長

督辦國家考試金門及澎湖考區的付出與奉獻，並祝大家萬事

如意。 

三、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考試院黃院長、吳典試委員長、劉秘書長、考選部許部

長、銓敘部周部長、行政院人事總處蘇人事長、澎湖縣陳處

長、連江縣林處長以及來自臺灣的各位長官嘉賓，大家午安，

今日非常難得由黃院長親自率隊參訪金門，是金門縣有史以

來第一次，楊縣長及金門縣政府對於考試院的重視，深表感

謝，其次，對於離島考區試場的設置、用人受限、人才爭取

等，考試院、考選部及行政院人事總處長期以來均給予諸多

協助，尤其此次離島特考的規劃，相信對人才難以久任的困

境，能獲得相當大的解決，本人在此表達謝忱，也邀請各位

多到金門旅遊，以促進金門經濟發展，最後預祝今日座談順

利圓滿。 

參、 考選部業務簡報：考選部江司長宗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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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意見交流 

一、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 

今日座談會除了吳考試委員、許部長外，特別邀請銓敘

部周部長、銓審司陳司長及人事行政總處蘇人事長、培訓考

用處呂副處長、給與福利處林科長，有關考選、銓敘、人事

任用、升遷等相關議題，給予全面性的回應，請與會同仁踴

躍提問。 

二、 連江縣政府人事處林處長承澤 

首先感謝考試院、考選部對離島特考的規劃，在此先提

出幾點建議，原來規劃限制轉調年限為 3+3，但實際任職 3年

後，人員轉調到南、北竿等交通便捷地區情形頻繁，影響業

務運作，因此建議連江縣限制轉調改為 6+0，以利人才久任。 

三、 金門縣政府人事處錢處長忠直 

             有關離島特考方案之前已溝通過，尊重考選部所規劃

方案，金門縣的狀況有別於連江縣，限制轉調 6+0可能不利

於同仁工作的適應與歷練，仍建議維持 3+3較為適當。 

四、 澎湖縣政府人事處陳處長榮雄 

      非常感謝離島特考籌辦過程中，考試院及考選部多方的

協調與溝通，尤其是吳考試委員、許部長針對離島需求如此

深入的溝通，致上謝忱。由於離島特考只有三等、四等，沒有

五等，但每年仍有五等職缺的需求，因此，建議考慮是否於初

等考試開設澎湖考區，另澎湖考區亦有特殊的文化背景，澎

湖居民多從事捕魚工作，家長深感捕魚工作的危險性，鼓勵

其子女多往外發展，但又產生無法侍親的兩難，最近鄉親改

弦易轍，希望其子弟往軍公教發展。其次，由於澎湖醫療及照

護缺乏，社工人員及護理人員明顯不足，屢屢在議會形成重

要議題，具有迫切的需求，冀盼考試院、考選部能考量澎湖的

特殊需求，同意此兩類科考試能在澎湖增設考區。 

◎考選部許部長舒翔回應 

感謝三位縣政府人事處長所提意見，首先關於公務人員考試

及格人員限制轉調部分，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2條刻正針對 3足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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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育嬰需求部分放寬轉調規定，惟限制轉調涉及到修法，相關

期程恐較冗長，後續可繼續研議。有關離島特考之考試制度，短期

先就離島特考之法制作業完成後，規劃於明年上半年報請考試院

審議。至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考試法部分，因為限制轉調

非僅侷限於離島特考，仍涉及其他考試，複雜性更高，恐難於短期

內達成。 

另本部研議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由初

等考試管道選才，因考量初等考試有增額錄取機制，取材來源較

多，又能即時遞補，而地方特考因分區錄取名額較少，取才相較困

難。 

因應新時代改變，不能僅考量用人端之用人穩定因素，限制轉

調年限越長恐影響應考人報考意願，由於新世代的年輕人喜歡嘗

試新鮮事物，如果針對工作單位或業務，適應者當然願意久留，但

如果對工作性質不感興趣，6年限制轉調亦未必有效，透過不同角

度思考，當了解年輕世代尋求工作的想法，在規劃地方特考五等

考試併入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時，就可思考是否將限制轉調年限縮

減為 3 年，以提供應考人較多誘因至公部門服務。惟限制轉調牽

涉到全面性問題，並非單純能在離島特考之考試規則解決，此部

分恐需較長時間研議相關方案。 

另建議公務人員考試初等考試、專技人員護理師或社會工作

師考試在澎湖、金門及馬祖設置考區案，因報名人數及試務成本

考量，以及更重要是考試制度規劃朝向數位化轉型(電腦化測驗)，

護理師及社會工作師考試即將採用電腦化測驗方式，目前本部規

劃於金門大學設置電腦化試場，至於澎湖及馬祖尚未設置電腦化

試場，本部明年可與澎湖及連江縣政府共同研議，尋覓合適教室

作為電腦化測驗試場，所以增設考區主要是牽涉到電腦化試場能

否順利建置問題。至於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該是公務人員取才最

快採用電腦化測驗之考試，因應試科目皆為測驗題型，但仍然涉

及電腦化試場建置問題。因此三個離島如果都能順利建置電腦試

場，則設置考區會比較容易，若先設置一般試場後要轉換為電腦

化測驗恐較窒礙難行，所以本部也在考量設置考區可能性，設法

突破建置電腦化試場，否則近幾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專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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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護理師及社會工作師類科考試皆可能採用電腦化測驗方式，

離島考區如仍缺乏電腦化試場，在離島設置考區則較有困難度。 

五、 金門縣政府人事處錢處長忠直 

      剛部長提到，如果規劃離島特考後，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將

併入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惟初等考試沒有設置金門考區，每年

報名參加地方特考五等考試約 2百餘人，屆時須至臺灣本島參

加考試，交通費及住宿費將成為應考人經濟負擔，建議考選部

考慮能至離島三縣設置考區。今日早上在縣長室拜訪時提案，

縣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主管副局（處）長職務列等，由「薦任

第九職等」調整為「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以及科

長層級職務之列等，由「薦任第八職等」調整為「薦任第八職

等至第九職等」。現所屬二級機關除早期戰地任務時期留下首

長職務為「薦任第九職等」外，其他所屬二級機關首長職務皆

為「薦任第八職等」，低於縣府二級單位科長職務，導致同仁

調任意願低，於職務異動調整、人才歷練培育及團隊領導等實

務運作上，均遭遇掣肘，難免影響縣政之推動。所以建議依職

責程度，衡平調整縣政府所屬二級機關首長職務列等。 

◎銓敘部周部長志宏回應 

謝謝錢處長意見，本屆考試院考試委員上任後一直討論地方

政府職務列等及組織編制問題，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總處組成工

作圈討論許久，已有初步共識方案，將分兩個階段處理，俟行政

院同意後，兩院將會銜進行調整。第一階段將包含剛所提二級機

關首長職務列等，部分二級機關首長已列 9職等者不予調整，8職

等科長則可能予以調整。 

◎行政院人事總處呂副處長世壹回應 

誠如周部長所述，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總處都在研議中，相

信很快能有初擬方案。 

六、金門縣政府人事處童科員齡瑩 

主席及與會長官大家好，金門縣政府提案第一案與澎湖縣

政府所提同為增設「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及社會工作師考試」等 2項考試考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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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建議提高行政類科考試錄取分數，解決錄取人員不

適任問題。隨著教育制度變革與普及化，國人就學率、升學率

已大幅攀升，據資料統計 110 年底我國人口教育程度以大專以

上者 983.3 萬人（占 48.00％）最多，且呈逐年增加趨勢。以

考試取才組成高素質文官體系攸關國家發展及政府施政效能，

且國人平均教育水準已大幅提升，實有必要思考當前政府進用

文官的門檻是否也應相對提高。經查本府近 2 年地方特考三、

四等考試行政類科部分錄取人員分數平均偏低(未滿 60分)，渠

等於實務訓練期間之考核分數近年未達 70 分以上者亦有增加

之情形，且單位主官評價多為態度不積極或專業知能有待提升

等。為解決機關實際用人需求，進用優質且適任之人才，以避

免用人機關後續管理培育之困擾，應檢討現行考選技術，提高

考試之信、效度，爰建議考選部研議考試方法增加職能、性向

或智力等心理測驗之可行性，或研擬修正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

之錄取標準，期以強化文官體系之素質。提出以下辦法： 

（一）建議考選部及保訓會進行各項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錄

取分數未達 60分者與實務訓練表現關聯性之研究，藉以

評估目前考試取才信效度。 

（二）現行各項考選技術改革，如加考職能、智力測驗等考試方

式尚有爭議，建議得先行修正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

規則規定，參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

則規定採總成績滿 60分及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

數訂定錄取比例為及格之錄取方式進行研議。 

◎考選部許部長舒翔回應 

國家考試以筆試方式行之，筆試內容主要衡量專業知能，未

來如果錄取總成績門檻從 50 分提升至 60 分，對某些類科將造成

更嚴重錄取不足額問題(如土木工程類科無法達成 50分門檻)，另

有關工作表現與筆試成績未必呈正相關，工作態度或服務意願等

非專業能力部分無法透過筆試測驗衡量，因此本部創新考選方式

希望增加口試方式，包括性向測驗、人格特質測驗，藉由口試時

更進一步觀察應考人表現，爰離島特考規劃增加口試成績占總成

績百分之三十，透過口試觀察應考人的人格特質是否符合離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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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性，能否適應離島工作環境。有關口試題目非由口試委員自

由發揮，因國家考試口試係由結構化進行，口試題目必須經由規

劃及設計，讓口試委員能客觀評量應考人的人格特性、工作態度

等各項特質，如外交人員特考三等考試第二試（口試）占總成績

百分之四十，因外交人員必須外派至海外工作，必須具備應變及

危機處理等能力，外派國家的工作環境甚至比離島更加艱困，必

須擁有高度抗壓性及適應性，所以透過口試選拔更合適之人才。 

綜上，除筆試方式測驗專業知能外，經由口試觀察應考人其

他能力，希望通過離島特考選拔之人才，並非受於限制轉調年限

3 年或 6 年之規定，而是自願樂於久待離島服務，希望改變考試

方式，使應考人樂在離島工作。如果規劃方案能達成共識，本部

將盡快完成法制作業，讓離島人才進用能有不同管道，尋覓更合

適之人才。另外，筆試成績提高錄取分數部分將涉及不同類科問

題，其中專業知識以外知能需求部分，可透過口試方式選拔更合

適人才至離島服務。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說明 

剛剛所提意見都相互關聯，本次座談會主要目的係針對離島

特考能達共識，調整為離島特考辦理，包含考試方式調整，如應

考科目 2+6（2 科普通科目及 6 科專業科目）調整為 1+4（1 科普

通科目及 4 科專業科目），至於應考科目內容後續再與離島用人

機關共同研議討論，另因性向測驗尚未發展完全，目前尚無法納

入辦理。增加口試方式，屆時亦由用人機關及行政經驗專家共同

參與，透過精進考試方式，可達成案由二之目標。 

第二點，專技考試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及公務人員初等

考試增設考區部分，因為即將調整為電腦化測驗，因此建置電腦

試場非常重要，國家考試電腦試場評選有規定最少座位數，惟考

量離島特性，可酌予調降座位數限制，金門考區可與國立金門大

學洽談，但前提是座位數仍必須滿足該考區報考人數，另澎湖考

區可請考選部向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及國立馬公高中洽談，確認是

否有足夠座位數及資訊系統是否符合規定，至於馬祖考區可另研

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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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升考試信效度部分，國家考試較大學入學考試更難實

施信度、效度及常模分析，因為大學入學考試科目單純，應考科

目皆一致，應考人數足以進行信效度測驗，惟國家考試各類科相

當龐雜，所對應之應考人數不足，難以施測信效度測驗，請考選

部分析各類科應考人數是否足以施測信效度測驗，再以書面回復。 

七、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回應連江縣政府人事處所提之提案，限制轉調相關規定，

經主管機關稍早說明，未來將朝彈性鬆綁之方向進行，現今由

於金門大橋開通，小金門地區也與金門本島的交通運輸也更加

密切，已克服之前小金門地區交通不便之困境。現行遇到之狀

況是烏坵鄉公所地處偏遠，因此多會提列此處缺額，但錄取分

發人員限制轉調年限屆滿後，多會轉調大金門或臺灣本島服務，

導致人才留用不易。 

建議主管機關可針對離島地區攬才留才之留任誘因進行研

究，如服務滿 6 年已達限制轉調年限後，持續留任之人員，地

域加給調增為每服務滿 1 年按俸額加 3％，此項措施應可提升

離島偏遠地區（如連江縣政府之東引、莒光地區）留任誘因，或

研議增設留任獎金機制，以促進公務人才之久任，穩定地方政

府政策推行。 

◎行政院人事總處林科長志育回應 

有關連江縣政府人事處建議，為強化離島地區公務人員之服

務動機及久任意願，建議修正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之離島地區年

資加成比率規定，由現行每服務滿 1 年按俸額加 2％計給年資加

成，改為按俸額加 3％至 6％不等計給部分，查為利離島地區延攬

及留任人才，服務於離島地區之公務人員除依規定支領本俸（年

功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擔任主管職務者)外，另得支領

地域加給；以服務於連江地區達年資加成上限之薦任第 7 職等公

務人員為例，其地域加給基本數額加計年資加成後，月支待遇總

額相較臺灣本島一般公務人員已高出約新臺幣 2 萬元，顯見政府

已就離島地區地域加給支給數額妥為考量；考量影響離島地區取

才及留才之因素多元，尚非僅待遇(地域加給)一項，且政府已就

離島地區公教人員地域加給支給做合理規劃，爰所提建議仍宜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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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依現行規定辦理。 

八、連江縣政府人事處林處長承澤 

連江縣政府東引及莒光地區爭取地域加給之部分，希望考

試院及相關部會能夠參酌相關意見並後續研議。 

九、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針對連江縣政府之發言，再次補充說明，初任公務人員在限

制轉調期滿後，從離島轉調回臺灣本島，演變成離島地區成為

初任公務人員培育之跳板，造成留才困難，業務經驗傳承不易，

因此希望初任人員限制轉調期滿後，能夠從薪資面或獎金面增

加誘因。稍早行政院人事總處已詳細說明，離島地區公務人員

薪資結構之法制修改作業實屬不易，因此建議可從增設留任獎

金制度面著手，並授權地方政府彈性，針對限制轉調期滿後，仍

然願意留任離島地區之公務人員，給予鼓勵性質之獎金，以促

進育才留才之效益。 

◎行政院人事總處林科長志育回應 

有關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詢及，為強化考試及格人員於

限制轉調期滿後之留任誘因，能否支給該等人員留任獎金部分，查

為鼓勵離島地區公教員工久任其職及留任該地區，現行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制度已有年資加成設計(按，每服務當地時間滿 1 年，

按俸額加 2％計給)，以金門地區之公務人員為例，服務滿 15 年

者，每月最高得計給俸額 30％之年資加成，倘再支給該等人員留

任獎金，似有重複給與之虞且將影響整體公教員工待遇支給之合

理性及衡平性，容值慎酌；考量影響離島地區取才及留才之因素多

元，尚非僅待遇(地域加給)一項因素，爰建議優先思考朝其他合宜

之方式處理。 

◎考選部許部長舒翔回應 

    本次辦理座談會，於會前接獲一封陳情書，陳情內容為應考

人原本居住於離島地區，於高普考試錄取分發後，分發至臺灣本

島，囿於限制轉調年限未滿，無法立即轉調離島家鄉服務，實屬

不便。以現行地方特考為例，於考試報名期間應考人可自行選擇

填列錄取分發區，本案需進一步了解陳情人是否因離島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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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稀少不易錄取，改填臺灣本島其他分發區，或有其他因素考

量，需再作進一步了解。 

十、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許副處長玉韻 

上述陳情書內容，經了解原因可能為當年度離島地區無開

缺，導致應考人無法分發回家鄉服務。 

十一、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承上述陳情內容，此部分也可能因為應考人報考類科需用

名額較少，各類科考試需用名額須視當年度開缺情形而定。 

十二、金門縣政府人事處錢處長忠直 

本府自民國 45年成立戰地政務實驗區至今，組織員額編

制皆未作調整，自民國 81年政府宣告解嚴，金馬地區才結束

戰地政務實驗時期，許多業務運作回復常態。目前縣務推動皆

須與臺灣本島進行互動與聯繫，包含小三通業務之拓展，以及

因應為民服務治理型態之轉變，以往之員額編制已不符時代

需求，應與時俱進配合調整。 

現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3、24條規範縣（市）

政府、各鄉（鎮、市）公所之編制員額總數，如需進行法制修

正作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次座談會希望透過主辦機關協

助轉達，讓金門地區政務推動更為順暢。 

十三、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針對上述錢處長的發言，進行相關背景補充，金門自民國

45 年實施戰地政務實驗時期，組織編制相較臺灣本島較為精

簡，直至民國 81年結束戰地政務實驗時期後，金門地區人口

數，從未達 5萬人成長到 14萬人，人口數成長將近兩倍，且

因應小三通業務發展，治安運作及觀光政策發展所需之公務

人力，也較其他離島地區需求數多。因應近幾年疫情之發展，

各鄉鎮公所及衛生所配合動員防疫人力，業務量也超出現有

人力編制員額數所能負荷之程度。因此希望藉由修改行政機

關組織準則，擴增本府人力編制員額數。 

◎行政院人事總處呂副處長世壹回應 

    感謝提供相關寶貴意見，我們將彙整相關意見審慎研議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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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詳細回復，謝謝。 

十四、連江縣政府人事處林處長承澤 

連江縣政府現行員額編制數將近 2 百人，部分人力調度

支援至各港口，以利航運順暢通行。惟本府人事處現行編制

無副首長職缺，希望透過相關法制作業，編列副首長職缺，以

利人事業務推動順利。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說明 

特別感謝行政院人事總處出席，針對離島地區提出的意見進

行回應以及雙向交流，本院將儘快完成離島特考規劃，離島特考

主要特色在於筆試併採口試，這樣的考試方式能給用人機關更多

彈性與空間，以達適才適用之目的。考量推動初期應留有適應期，

因此離島特考規劃與地方特考雙軌併行，採單軌提缺，並與地方

特考同日舉行，給應考人更多選擇彈性與空間，也為離島地區吸

引更多服務人才，期許透過相關制度規劃，緩解離島地區人才留

用不易之現況。 

十五、金門縣政府陳秘書長祥麟 

感謝考試院及相關主管機關關注離島三縣的人才留用議

題，期許未來持續有良好的互動交流及溝通管道。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說明 

今日座談會到此結束，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 

 

散會：下午 5時 10分 


